	桂林市象山区南门街道办事处绩效目标自评报告

	填报单位(盖章):桂林市象山南门街道办事处

	自评项目
	派出机构经费
	项目起止时间: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单位职能概述
	统筹辖区内党建服务工作，分管辖区内民政、计生、安全、综治、综合执法等事务，参加辖区内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项目概况
	完成去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项目资金
	30万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自评分值
	100分
	评价结论
	优秀

	存在的主要问题
	

	相关建议
	


	2022年派出机构专项经费项目财政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指标值
	评分细则）
	自评分

	投入指标
	资金到位率
	5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
	资金到位率达100%
	到位率100%得5分，每少10个百分点以内扣1分，扣完为止。
	5

	
	预算支出进度
	15
	预算支出进度是否达到90%以上。
	预算支出进度达到90%以上
	预算支出进度达到90%以上（含90%）得15分,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15

	过程指标
	项目资金专项核算
	5
	专项资金是否按《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专款专用，专项核算。
	专项资金必须按《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专款专用，专项核算
	专项资金按《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专款专用得2分，专项核算得3分，否则0分。
	5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不得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3分）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2分）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3分）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2分）
	10

	
	资金管理有效性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出台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②是否已制定或出台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③是否采取了相应的监督检查措施或手段。
	①已制定或出台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②已制定或出台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③采取了相应的监督检查措施或手段。
	①是否已制定或出台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1分）；②是否已制定或出台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2分）；③是否采取了相应的监督检查措施或手段（2分）。
	5

	
	项目结余资金使用情况
	10
	项目结余资金是否继续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确定范围安排使用。
	项目结余资金继续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确定范围安排使用。
	项目结余资金是否继续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确定范围安排使用。（5分）
	10

	
	预算绩效材料报送及时性
	10
	项目单位是否及时报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相关材料
	项目单位及时报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相关材料
	项目单位及时报送材料得5分，每晚报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10

	产出指标（每项二级指标均必填。）
	产出数量
	10
	对辖区14个社区群众开展各项惠民服务
	14
	年底服务社区数量/辖区内社区数量*100%，占比达90%以上，达到95%以上得满分；每少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10

	
	产出时效
	10
	对辖区14个社区群众开展各项惠民服务达年初计划90%以上
	90%以上
	惠民项目完成数/年初计划数*100%，达到90%以上得满分；每少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10

	效益指标（至少选择其中一种填写。）
	生态效益
	10
	水电费以及办公耗材使用减少率达到2%以上
	2%以上。
	减少额/同年开支数*100%，达到2%得满分；每低一个百分点扣5分，扣完为止
	1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10
	年度内服务对象对满意率达到90%以上
	90%以上。
	统计年度内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结果，满意率达到90%以上得满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10

	合计
	
	100
	
	
	
	100



